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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法学基础理论中的法律规范理论
,

尤其是其中的结构理论
,

基本上是苏联 五 十 年

代
,

甚至是三十年代的法律规范理论的再版
.

尽管这一理论不仅在苏联
,

而且在一些非社会

主义国家至今无甚改变
,

但它随着法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

愈来愈暴露出它 自身的弱点
。

兹

就法律后果
、

法律规范的要素及种类等方面的问题略抒管见
,

以期引起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

关注
。

一
、

关于法律后果

法律之所以具有普遍遵行的效力
,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人们要受到法律后果的约束
,

否则法律就等于虚设
.

流行的法学基础理论教科书在研究法律规范的内在结构
,

即组成要素的时候
,

不是把法

律后果作为法律规范的必备要素
,

而是用
“

制裁
”

一词来限制法律后果的丰富内涵
。

个别教

科书虽然也使用了法律后果这个术语
,

但仍然仅用
“

制裁
”
一词来作为它的注脚

.

总之
,

制

裁被当成了唯一的法律后果
;
法律后果被仅仅归结为制裁

.

笔者认为
,

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

与其它社会规范不同
,

法律规范以国家的强制力保证实施
,

从根本上来说
,

它 以国家权

力作为后盾
.

但是国家权力的运用
,

可 以采取两种不同的方式进行
.

其一是否定方式
。

当行

为人违背法律所规定的行为模式时
,

法律便使行为人承受否定性的 (即对行为人不利的 ) 法

律后果
:

或者使行为人受到某种惩罚
,

或者使行为人的行为受到某种阻碍或千涉
,

或者责令

行为人恢复原状
、

赔偿损失
。

其二是肯定方式
。

当行为人的行为符合法律所规定的行为模式

时
,

法律便使行为人承受肯定性的 (即对行为人有利的 ) 法律后果
:

或者为行为人提供某种

保护
,

或者为行为人排除某种干扰
,

或者给行为人一定的奖赏
.

通过使行为人承受不同的法律后果来规范人们的行为
,

在世界各国的立法中屡 见不鲜
。

在中国更有其悠久的历史
。

在中国古代法律学中
,

赏罚被当成法律的基本内容
,

并成为一对

固定的对称性概念
。

赏罚二柄在立法中的运用
,

说明在我国古代
,

法律后果就不仅仅是消极

的制裁
,

而且包含着积极的奖赏
。

我国现行法律
,

也包含着大量的奖励性规范
,

这些奖励性规范主要是通过对行为人的奖

赏
,

即使行为人承受对他有利的法律后果来调节人们的行为的
。

例如
, 《 国务院关于国家行

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暂行规定 》 规定
,

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都应同严重的违法失职行为

作坚决斗争
,

有显著功绩的应该予以奖励 (包括记功
、

记大功
、

授予奖品或者奖金
、

升级
、

升职
、

通令嘉奖等 )
。

再如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 》 规定

: “

民族 自治地方的



国家工作人员
,

能够熟练使用两种以上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
,

应当予以奖励
” .

(第四十

九条第二款 ) 可见
,

把制裁作为唯一的法律后果
,

或把法律后果仅归结为制裁的观点并不符

合现行法律规范的实际
.

法律规范中法律后果形式的多样性
,

取决于法律关系主体可能性行为选择的多样性
,

人

们可能对法律所确定的行为模式采取消极或积极的态度
,

而不同质的消极和积极态度又有不

同层次量的差别
。

法律要准确地对每个人的行为作出评价
,

就应该根据每一特定社会的公平

正义观点确定不同的法律后果
.

只有这样
,

才能更有效地调整人们的行为
。

人类法律文化的发展
,

愈来愈要求法律不仅是制裁人们的消极工具
,

而且更趋向于希望

法律能成为指导人们行为的积极手段
.

从现代行为科学的角度来说
,

用肯定方式来加强人们

的积极行为比用否定方式来阻止人们的消极行为的效果要好得多
.

我国法律是社会主 义 法

律
,

从理论上说
,

它应该尽可能地缩小处罚和威胁的适用范围
,

而尽可能地用肯定的方式来

指导人们的行为
。

如此
,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法律后果
,

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

而

且具有较大的实践意义
。

二
、

关于法律规范的要素

传统的
、

占主导地位的关于法律规范结构的观点认为
:
法律规范在逻辑上由三个部分组

成 (在这里姑且名之为
“

三要素说
”

)
,

近两年又有一种观点认为
:
法律规范的结构可分为

两部分
,

一是
“

行为模式
”

部分
;
二是

“

法律后果
,

部分 ( 在这里姑且名之为
“

两要素

说
”

)
.

笔者以为
,

上述两种观点都有失妥当
.

任何一个完整的法律规范应由四个要素组成
,

即:
假定

、

处理
、

假定行为
、

法律后果 (姑且名之为
“
四要素说

,

)
.

这里的所谓假定
,

是

指该规范适用的条件和情况
;
所谓处理

,

是指可 以做什么
,

不能做什么
,

应该做什么的具体

规定
;
所谓假定行为是指法律关系主体的可能性行为选择

;
所谓法律后果

,

是指立法者对法

律关系主体的行为选择的裁决和处理
.

举例言之
:

我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
: “

严禁刑讯逼供
.

国家工作人员对人犯实行

刑讯逼供的
,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 ”

根据四要素说
,

我们对这一规范可作如下剖

析
:

假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审讯人犯

;

处理—
严禁邢讯逼供

;

假定行为
-

一
一

对人犯实行刑讯逼供
;

法律后果—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

传统的
“

三要素
”

说
,

不仅把法律后果局限于制裁 (这个问题上文 己经论述 )
,

而且忽

略了
“

假定行为
”

这一部分
, “

二要素
”

说把假定和处理合称为
.

行为模式
, ,

用
“

法律后

果
”

取代
“

制裁
”

(遗憾的是法律后果也被解释为制裁 )
,

较
“

三要素说
”

为优
,

但同样忽

略了
“

假定行为
”

在法律规范结构中的特殊地位
.

笔者认为
, “

假定行为
”

,

作为一个独立的部分
,

具有重要意义
.

首先
, “

假定行为
”

作为一个独立的部分的逻辑意义在于它是连接行为模式 (假定和处

理 ) 和法律后果的中间环节
。

如果没有
“

假定行为
” ,

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之间就缺乏有机

的联系
。

因为
,

假定和处理只解决何人在何种条件和情况下应如何行为或可以如何行为 (包

括不作为 ) 的问题
,

亦即行为模式的问题
, “

法律后果
”
只解决法律对某一行为的处理方式



问题
。

只有
“

假定行为
”

才解决行为性质问题和处理方式的条件间题
。

法律规定是一般的
、

抽象的
,

但要解决的间题是个别的和具体的
,

如果没有法律关系主体的可能性行为选择
,

法

律后果事实上无法确定
。

其次
,

把
“

假定行为
”

作为一个独立部分的实践意义在于强调法律后果的有条件性
.

当

人们的行为合乎法律规范所规定的行为模式的时候
,

法律就使他们承担肯定性的法律后果
;

当人们违背法律规范所规定的行为模式的时候
,

法律则使他们承担否定性的法律后果
。

法律

是调整人们行为的
,

法律后果的确定
,

也就应当视人们的行为选择而定
。

不针对人们行为选

择而确定法律后果
。

不仅难免武断专横
,

而且在客观上无法实现
.

法律规范的基本要素是四个
,

但可以归纳为两大部分
:

一部分是
“

行为模式
” ,

由假定

和处分两个要素组成
,

旨在指导人们的行为
,

确定人们行为的
“

可能性空间
” ,

表达和体现

统治阶级的意志和愿望
; 另一部分是

“

保证手段
” ,

由假定行为和法律后果两个要素组成
,

旨

在督促人们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模式行事
,

体现和反映国家强制力
。

行为模式表示着法律规范

的目的
;
保证手段表示着法律规范特有的调节方法

。

如果没有前者
,

法律便如纯粹的暴力一

样武断专横
,

使人无所措手足
;
如果缺少后者

,

法律就与具文无异
,

而失去约束力
。

高明
、

严谨的立法者
,

总是将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

因为
,

只有二者齐备
,

才能保证统治者运用

法律这种特殊的统治工具对社会实行有效的调整
。

三
、

关于法律规范的种类

根据传统的法律规范划分理论
,

法律规范可以按照法律规范的调整方式划分为
:

义务性

规范
,

禁止性规范和授权性规范
.

在笔者看来
,

这种划分亦有未当之处
.

首先
,

这种划分要么使
“

子项相容
” ,

要么使
“

定义过窄
” .

按照形式逻辑的划分规则
,

一个概念被划分之后
,

各子项的外延必须是全异关系
,

即互不相容关系
。

然而上述传统分类

理论
,

将义务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同时作为法律规范的子项
,

这就难免
“

子项相容
” .

因为

在我国法学理论中
,

所谓
“

义务
” ,

是指法律规定法律关系主体所承担的某种必须履行的责

任
,

这种必须履行的责任
,

既可表现为按照权利主体的要求作出一定行为
,

也可以表现为抑

止一定行为
; 既可表现为行为人必须做什么

,

也可以表现为行为人不能作什么
。

根据这种定

义
,

义务性的规范事实上就包含了禁止性的规范
。

有时作这种划分的教科书和法学辞典为了

避免
“

子项相容
”

的逻辑错误
,

常将义务性规范限定为要求行为人应当做什么的规范
,

但当

它们在作这种限定的时候
, “

定义过窄
”

的逻辑错误又随即发生
.

其次
,

这种划分难免
“

子项不穷尽
”

的逻辑错误
.

按照形式逻辑的划分规则
,

一个概念

被划分之后
,

子项外延之和必须穷尽母项的外延
,

也就是说各子项外延之和必须等于母项的

外延
.

但上述划分
,

却将有些规范遗漏在外
.

普遍见诸于宪法和大量行政法规的职权性规范

就没有包括其中
.

例如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 第六十七条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的职权
,

第八十九条规定的国务院的职权
,

第一百零七条规定的县级 以上地方各级人民

J吹府的权限
,

这些规范既不能划归义务性规范 (包括禁止性规范 )
,

也不属于授权性规范
.

有的教材和法学辞典把这类规范作为授权性规范
,

而又将授权一词解释为
“

允许行为人

作出某种行为
” 。

因此
,

在实质上它们将职权性规范与权利性规范等同起来
,

这种等同不能

认为是正确 的
。

首先
,

二者的功能不 同
.

权利性规范旨在确定公民和法人的法律地位
,

而职权性规范 旨



在确定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的法律地位 (即所谓职位 )
.

其次
,

二者的性质不同
.

权利是法律规定和保护的法律关系主体具有从事一定行为的能

力或资格
,

但并不意味着法律要求权利享有人必须从事这一行为
,

其权利有的可以转让
,

有

的可以放弃
。

而
“

职权
”

不 仅意味着法律关系主体有从事一定行为的能力或资格
,

而且意味

着法律关系主体具有必须从事这一行为的责任
。

法律关系 主体既不能转让
,

也不得放弃
,

否

则就是失职或违法
.

最后
,

二者所代表的利益关系也有所不同
。

权利性规范通常与个人 (包括法人 ) 利益相

联系
,

它是以个人 (包括法人 ) 为本位而设立的
。

而职权性规范并不意味着代表行使职权的

机关或个人的利益关系
,

而是意味着代表国家或集体的利益
。

它是以国家或集体的利益为本

位而设立的
.

从严格意义上讲
,

职权不属于个人而属于
“

职位
” ,

它不随人走
,

也不因人而

异
。

正因为职权性规范和权利性规范大相异趣
,

所以在我国立法实践中
,

法律在确定国家机

关及其公职人员的法律地位的时候一般不使用
“

权利
”

概念
,

而采用
“

职权
”

这一概念
。

从

我国立法实践来看
,

将职权性规范作为一种有别于权利性规范的独立的规范
,

也有其实践意

义
。

因为将职权与权利分开
,

可以使人们明白职权不等于权利
,

职权并非是可以放弃的权

利
,

也并非是某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一种特权
.

正因为职权不等于权利
,

我们才有理由课

国家公职人员以失职之责
.

根据上述理由
,

笔者认为
,

根据法律调整方式来划分法律规范
,

法律规范只能而且应当

被划分为
: 义务性规范

、

权利性规范和职权性规范
。

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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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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怜昨 , 卜矛

中国法学会第二次会员代表会在京召开

19 8 6年 5月 21 日至 25 日
,

中国法学会第二次会员代表会在京召开
。

乔石
、

彭冲到会并 讲

话
.

乔石指出
: “

理论密切联系实际
,

过去是
,

今后仍然是搞好法学研究的一个具有现实意

义的问题
. ”

会上
,

王仲方受第一届理事会委托
,

作了题为 《 贯彻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的

思想
,

进一步做好法学研究工作 》 的工作报告
,

提出
: “

法学研究今后四年的任务
,

就是要

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际出发
,

深入地研究和阐述小平同志
`

一手抓建设
,

一手

抓法制
’

的思想
,

紧紧围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任务和 目标
,

紧紧跟上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

和四化建设的步伐
,

认真研究法律方面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间题
,

努力探索我国社会主义

法制建设的道路及其发展的客观规律
,

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建设服务
,

为促进改革

和四化建设服务
” .

会员代表会讨论并通过了工作报告
;
讨论修改了中国法学会章程

;
推举张

友渔
、

钱端升
、

刘复之为名誉会长
;

选举出由2 07 人组成的中国法学会第二届理事会
。

理事

会选举王仲方为会长
,

朱剑明为常务副会长
,

任建新
、

顾明
、

李石生
、

高西江
、

鲁坚
、

梁国

庆
、

张彦宁
、

王叔文
、

盛愉
、

张国华
、

高铭暄
、

甘绩华为副会长
,

修柔
、

柴发邦
、

于浩成
、

张

尚鹰
、

王德意
、

严端为常务理事
,

陈为典为秘书
一

长
。

(凌 杰 )


